  中華民國115年度軟式網球B級教練講習會暨實務增能研習實施辦法
一、宗    旨：為提高軟式網球成績、水準暨教練素質，培養優秀指導人才，以落實三
              級教練制度。 

二、依據：「特定體育團體建立運動教練資格檢定及管理辦法」第十條辦理。
三、指導單位：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教育部體育署。
四、主辦單位：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中華民國軟式網球協會。
五、承辦單位：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體育室。
六、協辦單位: 中華民國軟式網球協會教練委員會
七、舉辦日期：114年5月8日至5月11日（星期五至星期一）四天。
八、舉辦地點：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鶴鳴樓5樓3502教室   地址：臺中市北區404
              雙十路一段16號。

九、參加資格：
1.取得C級教練證照滿二年以上者。並具有實際從事教練工作經驗者（請附帶隊佐證
資料）優先錄取報名資格。
  2.曾獲選為國家代表隊選手(亞洲運動會、世界錦標賽及亞洲錦標賽)，請附佐證資料。

  3.符合上述各項條件中之一者，始得參加B級教練講習。

十、報名人數：依報名先後順序錄取，額滿為止，以40名為限。

十一、課程內容簡介：請參照課程表(如附件一)
十二、報名手續：
(1) 報名方式:報名相關資料以掛號郵寄至: 以掛號郵寄802202高雄市苓雅區輔仁路
     93號。「中華民國軟式網球協會」郭子綝收。聯絡電話：07-7152528。
(二) 報名時需填寫報名表並貼上半身脫帽照片(電子檔)與身份證正反面影本各乙份
    （報名增能研習者，加印裁判證或教練證正反面乙份），報名費:新台幣4000元郵
     局匯款影本（報名費請直接匯入高雄銀行鳳山分行代號0162003帳號200102218727
     收款戶名:中華民國軟式網球協會，並請將匯款申請書影印一份、報名表（寄出）。
     待確定達開班人數後於報到時繳交最近一個月內核發之警察刑事紀錄證明（良民
     證） 報名參加增能研習者不用繳。
（三）截止日期:自即日起至114 年4月27日(星期一)止，以郵戳為憑。
（四 ）報名表請至中華民國軟式網球協會官網下載(如附件二) 。
十二、研習方式：
 (一) 課程理論講授及現場演練。
 (二) 編製教學手冊，提供教練資訊。 
 (三) 測驗認證。
十三、附則： 
(一)請於 114年 5月8日(星期五)上午七時三十分起到上午八時止，至講習會場地 辦理報到手續。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鶴鳴樓5樓3502教室 地址：臺中市北區404
              雙十路一段16號。

（二）學員全程參加講習會者，報請中華民國軟式網球協會核發結業證書。
（三）講習會參加學員經測驗合格者，報請中華民國軟式網球協會核發B級教練證。
（四）講習會參加學員差旅費請向原服務單位申請報支。
（五）講習會參加學員所需之教材講義及午餐由本會提供，其餘費用由學員自理。
（六）講習會參加學員請自備運動服裝、運動鞋、球具。
（七）活動期間全程由本會為學員、講師及工作人員投保意外傷害責任險。

（八）活動期間缺課達4小時者，不得參加認證測驗。

（九）參加資格請附佐證資料以備審查。

（十）本辦法經中華民國軟式網球協會送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115年3月23日體總業字第1150000645號函核定後實施，若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陳報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核備後公布之。

中華民國115年度軟式網球B級教練講習會暨實務增能研習課程表
     上課地點：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鶴鳴樓3502教室  

    術科測驗：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網球場

	   日期

時間
	5月8日

（星期五）
	5月9日

（星期六）
	 5月10日

（星期日）
	月11日

（星期一）

	07：30

∣

08：00
	報到
	報到
	報到
	報到

	08：00

∣

09：50
	運動禁藥

講 師： 林彥廷教授
	軟網運動訓練擬定

講師：張榮顯教練
	性別平等法

網路青春風暴:談兒少性剝削

講 師：蘇真以
	面對媒體報導應有的態度與應對

講師：馬鈺龍教授

	10：00

∣

11：50
	兒童運動安全

講 師: 陳哲修
	軟網運動心理實務工作

講師:莊艷惠教授
	運動教練學

講師:林彥廷教練
	學 科 測 驗

監試:

監試:

	12：00

∣

13：00
	午（餐）休
	午（餐）休
	午（餐）休
	午（餐）休

	13：00

∣

15：00
	軟網專項體能

操作訓練

講 師: 賴建豪教練
	運動傷害防護及急救

講 師: 洪暐
	運動情報蒐集及分析

講 師：張榮顯教練


	運動技術操作

術 科 測 驗

監試:

監試:

	15：10

∣

17：00
	軟網運動技巧（基本動作介紹及示範教學)

講師:高橋乃綾

翻譯:鄭竹玲
	運動疲勞及恢復

講 師:陳哲修教授
	軟式網球規則及專業術語

講 師: 吳春祥
	綜合研討

主持人:


中華民國114年度軟式網球B級教練講習會暨實務增能研習報名表
	姓名
	
	性別
	□男
□女
	(請貼證件照電子檔)


	研習項目
	· B教練講習 (4000元)
· 5/8實務增能(1000元/8小時) 
· 5/9實務增能(1000元/8小時)
· 5/10實務增能(1000元/8小時)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身分證號碼
	
	

	C級教練

證號
	(附上C級教練證影本)

	聯絡電話
	(手機)

	通 訊 處
	

	E-mail
	

	注意事項
	 (一)請於 114年5月 8日(星期五)上午七時三十分起至八時止，親臨講習會場地辦理報到手續，報到地點：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鶴鳴樓5樓3502教室。
 (二)學員全程參加講習會者，報請中華民國軟式網球協會核發研習證
     書。
 (三)講習會參加學員經測驗合格者，報請中華民國軟式網球協會轉呈報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備查及製發B級教練證。
（四）講習會參加學員差旅費請向原服務單位申請報支。
（五）講習會期間參加學員所需之教材講義及午餐(或晚餐)由本會提供，其餘費用由學員自理。

（六）講習會參加學員請自備運動服裝、運動鞋、球具。
（七）活動期間由本會為學員、講師及工作人員投保意外傷害責任險。

（八）活動期間缺課達4小時者，不得參加認證測驗。

（九）報名時，請附上，繳費證明、良民證、身分證及相關證件影本。

	備  註
	□如有素食者請打勾註記


特定體育團體辦理B級教練講習會
具結書

具結人___________申請參加中華民國軟式網球協會辦理之B級教練講習會，茲聲明本人確無「特定體育團體建立運動教練資格檢定及管理辦法」第4條、第4條之1規定情形，若被查出有上開規定情形，講習會已辦理，同意報名費不再退回及已核發教練證註銷，特立具結書為證。
此致
    中華民國軟式網球協會
具結人：________________（簽名或蓋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________________
住  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  話：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 115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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